                                  珠府办函〔2023〕122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珠海市深化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改革实施意见》

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珠海市深化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31日
珠海市深化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改革实施意见

（珠海市医疗保障局） 
为深化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有效降低医用耗材供应价格，提高医用耗材保障供应能力，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7号)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医保规〔2020〕2号)等文件精神和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要求，现就深化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实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完善采购模式、推进政策协同、强化采购行为监管，逐步构建竞争充分、价格合理、规范有序的医用耗材供应保障体系。推进医用耗材采购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形成公正透明、便捷高效的公共采购市场环境，推动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获得优质实惠的医药服务。
二、基本原则
（一）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相结合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开展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
（二）阳光公开原则。坚持阳光操作、分类采购、量价挂钩的原则，严格落实采购政策规定，进一步推动医用耗材流通全过程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廉洁。
（三）遵守采购平台规则。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结算等交易活动遵照采购平台规则开展。
三、实施范围


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参加，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自愿参加。


四、采购平台


广东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省交易平台)，国家、省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采购规则
（一）推进分类采购。对于省交易平台直接挂网采购品种如国家和省组织的集中带量采购医用耗材等，公立医疗机构可直接进行采购。对于平台议价品种，公立医疗机构要规范采购流程，做好采购目录遴选，以不高于平台挂网价格开展议价采购。鼓励有条件的公立医疗机构以医联体、医共体、医院联合等方式开展集团采购，在坚持集中带量采购原则下，实施集团谈判采购，进一步降低采购价格。

（二）规范特定品种自主采购。省交易平台无企业挂网的短缺品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审批或紧急紧缺品种、未发生实际交易或其他原因致采购困难且临床必需、临床使用量极少等类型医用耗材，公立医疗机构可搜寻生产企业，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采购价格，在年度采购总金额5%范围内自主议价采购，并将相关采购信息及时上传省交易平台保留备查。
六、工作要求
（一）落实职责分工。市医保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的实施，对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进行指导、监管和评估；市财政部门负责市级主管部门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相关工作经费；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合理使用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配合上级开展反垄断相关工作,依法对医用耗材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二）强化主体责任。公立医疗机构作为采购第一责任人，应夯实采购主体责任，建立医用耗材采购制度,加强对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管理,加强医务人员医用耗材合理使用教育培训,确保各项措施落实,保障医用耗材供应以及质量安全。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牟取不正当经济利益，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人员，应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有关部门、各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深化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实施意见自2023年11月1日起执行，《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珠府办函〔2019〕135 号）同时废止。


